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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会议  

2006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 ,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关于涉及第 5 条执行的事项的非正式讨论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 

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帮助缔约国根据第 5 条请求延期的拟议样板  

加拿大提出 

缔约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组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背   景  

 第 5 条第 1 款要求每一缔约国“尽快地、但至迟在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十

年内，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第 5 条

第 3 款的规定与之相关，该款规定，“一个缔约国如果认为自己无法在规定的时间

内销毁或确保销毁本条第 1 款所述的杀伤人员地雷，可以向一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

会议提出延长完成销毁期限的请求，最多可延长十年时间。”第 5 条第 4 款接着列

出了每项要求应当载列的内容。编制以下样板是为了帮助缔约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用

于在其要求延长期限的请求中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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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提议延长的期限  

第 5 条第 4 款(a)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载有……提议延长的期限。  

生效日期   

生效十年后的日期   

提议延长期的结束日期*  

*  提议的结束日期应当是要求的最低限度，但不得长于第二行所列日期之后十年。 

请附上所要求延长时期的国家排雷计划，包括预期如何实现表 D.1 中估计的进展的
详情。其中包括关于负责筹备、核准和执行国家排雷计划的机构的详情，将要部署

的资产、这些资产的成本和年度进度措施的详情。  

表格 B：详细解释提议延长期限的理由  

(一) 在国家排雷方案下所做工作的筹备和进行情况  

第 5 条第 4 款(b)项  第(一) 分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当载有详细解释提议延长期限

的理由，包括在国家排雷方案下所做工作的筹备和进行情况。  

表 B.1： 在国家排雷方案下所做工作的筹备情况查明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布有/

已知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  

说  明：  缔约国、特别是有大量雷区的缔约国不妨另附表格，作为延期请求的附件，

提供表 B.1 至 B.4 所要求的详细信息。缔约国不妨附上显示雷区的地图。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

下布有 /已知布有
杀伤人员地雷地区

的名称 1 

用来查明或记录某

地区为已知布有杀

伤人员地雷的 
手段 2 

查明某地区为已知

布有杀伤人员地雷

的地区的日期 

该地区的位置 3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

下布有 /已知布有
杀伤人员地雷的总

面积 4 

     

     

     

    合计： 

                                                 
1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布有/已知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每一个地区应新列一行。 
2  有关手段可包括：一般调查、地雷影响调查、技术调查、利用现有地图等等。 
3  如果知道地理坐标，应予标出。 
4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等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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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为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已知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销毁或确保销毁

所有杀伤人员地雷所做工作的情况  

说  明：  缔约国、特别是有大量雷区的缔约国不妨另附表格，作为延期请求的附件，

提供表 B.1 至 B.4 所要求的详细信息。缔约国不妨附上显示雷区的地图。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

下布有 /已知布有

杀伤人员地雷地区

的名称 5 

缔约国销毁或确

保销毁所有杀伤

人员地雷的雷区

总面积 6 

用于销毁或确保

销毁所有杀伤人

员地雷和保证质

量的手段 7 

销毁的杀伤人员地

雷数目 

销毁的其他爆炸性

弹药数目 8 

     

     

     

 合计：  合计： 合计： 

表 B.3： 为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已知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销毁或确保销毁

所有杀伤人员地雷仍然要做的工作 

说明：  缔约国、特别是有大量雷区的缔约国不妨另附表格，作为延期请求的附件，

提供表 B.1 至 B.4 所要求的详细信息。缔约国不妨附上显示雷区的地图。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

下布有 /已知布有
杀伤人员地雷地区

的名称 9 

缔约国仍然必须销

毁或确保销毁其中

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的地区 10 

仍然已知布有杀伤

人员地雷、业已标

界、监视或用围栏

或其他方式保护，

以确保有效阻止平

民进入的地区 

仍然已知布有杀伤

人员地雷、尚未标

界、监视或用围栏

或其他方式保护，

以确保有效阻止平

民进入的地区 

估计销毁或确保销

毁该地区内所有杀

伤人员地雷的日期 

     

     

     

 合计 合计 合计  
 

说明： 

                                                 
5  表 B.1所列每一地区应各列一行。 
6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本单位表示。应当使用与表 B.1相同的单位。 
7  可包括特定地区排雷所用标准和为确保质量所采取步骤的说明。 
8  尽管《公约》仅明确适用于杀伤人员地雷，但缔约国不妨报告作为国家排雷努力一部分

而发现和销毁的其他弹药。 
9  表 B.1 所列尚未销毁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每一地区应各列一行。 
10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等单位表示。表 B.2 应当使用相同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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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 

说明：  缔约国、特别是有大量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地区的缔约国不妨另附表格，

作为延期请求的附件，提供表 B.1 至 B.4 所要求的详细信息。缔约国不妨

附上显示雷区的地图。  

缔 约 国 管 辖

或 控 制 下 怀

疑 布 有 杀 伤

人 员 地 雷 地

区的名称 11 

缔约国管辖或

控制下怀疑布

有杀伤人员地

雷地区的估计

面积 12 

怀疑该地区可

能有杀伤人员

地雷的根据 

怀疑布有杀伤

人员地雷、业

已标界、监视

或用围栏或其

他方式保护，

以确保有效阻

止平民进入的

地区 13 

怀疑布有杀伤

人员地雷、尚

未标界、监视

或用围栏或其

他方式保护，

以确保有效阻

止平民进入的

地区 14 

估计确定缔约

国管辖或控制

下怀疑布有杀

伤人员地雷地

区是否确实存

在雷区的日期 

      

      

      

      

      

      

      

 合计：  合计： 合计：  

表 B.5： 国家计划结构  

计划结构类别 设立日期 主管部 工作人员人数 负责将排雷行动任

务列为优先事项

(是/否) 

     

     

     

     

     

 

                                                 
11  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每一地区应各列一行。 
12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等单位表示。 
13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等单位表示。 
14  可以用平方米、公顷等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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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供该缔约国销毁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资金和技术手段  

第 5 条第 4 款(b)项  第(二) 分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载有详细解释提议延长期限的

理由，包括可供该缔约国(在其管辖和或控制的雷区)销毁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资金

和技术手段  

表 B.6.1： 自生效以来提供来开展国家排雷方案之下工作的资金  

年份 15           

缔约国提供的财务资源           

缔约国以外的行为者提供的财务资源           

合计：           
 

说明： 

表 B.6.2： 在延期要求所涉时期内开展国家排雷方案之下工作所需和/或现有财

务资源  

年份 16          

缔约国承诺的财务资源          

缔约国以外的行为者承诺的财务资源          

合计：          
 

说明： 

表 B.6.3. 自生效以来，缔约国排雷方案为销毁所有杀伤人员地雷所用的国家排

雷专门知识  

排雷组织名称 排雷组织类别 17 组织数目 排雷小组数目 小组状况 (运
作，不运作)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15  应从《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的年份起，至目前年份，每年各列一栏。 
16  应从延期的第一年起，至延期的最后一年，每年各列一栏。 
17  例如，民事、军事、非赢利、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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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4.  在延期要求所涉时期内排雷方案预期采用的国家排雷专门知识  

排雷组织名称 排雷组织类别 18 组织数目 排雷小组数目 小组状况(运作，
不运作)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表 B.6.5. 自生效以来，排雷方案所用的国家爆炸性弹药处置专门知识  19 

组织名称 组织类别 20 组织数目 爆炸性弹药处置

小组数目 
小组状况(运作，
不运作)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表 B.6.6. 在延期要求所涉时期内排雷方案预期采用的国家爆炸性弹药处置专门知识 21 

组织名称 组织类别 22 组织数目 爆炸性弹药处置

小组数目 
小组状况(运作，
不运作)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18  例如，民事、军事、非赢利、商业等。 
19  尽管《公约》仅明确适用于杀伤人员地雷，但拥有和使用爆炸性弹药处置专门知

识仍与此相关，因为其采用会明显增加排雷能力 
20  例如，民事、军事、非赢利、商业等。 
21  见脚注 20。 
22  例如，民事、军事、非赢利、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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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7： 在延期要求所涉时期内从事国家排雷方案之下工作的具有爆炸性弹药

处置专门知识的国际人员 23 

组织名称 组织类别 24 组织数目 爆炸性弹药处

置小组数目 
小组状况 (运
作，不运作)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表 B.7： 在延期要求所涉时期内库存的支持国家排雷方案之下工作的排雷设备 

获得日期 负责存货的

组织 
拥有的探测

器类型 
探测器总数 可用的百分比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获得日期 负责存货的

组织 
拥有的个人

防护设备类

型 

个人防护设

备套数 
可用的百分比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获得日期 负责存货的

组织 
拥有的机械

设备类型 
拥有的设备

数目 
可用的   
操作 

百分比   
人数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合计：  

获得日期 负责存货的

组织 
探雷犬作业

小组数目 
探雷犬训练

小组数目 
犬龄概况 补充信息 

      

      

  合计： 合计：   
 

说明： 

                                                 
23  见脚注 20。 
24  例如，民事、军事、非赢利、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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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阻碍该缔约国销毁雷区内所有杀伤人员地雷能力的情况  

第 5 条第 4 款(b)项第  (三) 分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载有详细解释提议延长期限的

理由，包括阻碍该缔约国销毁雷区内所有杀伤人员地雷能力的情况  

表 B.8：阻碍的情况 

其中可包括：有关挑战最初的范围；缺乏对国家管辖之下地区的控制；环境因素、

气候因素；地理因素；非常的技术挑战；缔约国提供的财务资源的程度；缔约国之

外的行为者响应缔约国呼吁提供的财务资源的程度；及时设立国家排雷方案。 

情况 对情况的评论 有关情况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阻碍

缔约国销毁雷区内所有杀伤人员

地雷的能力 

   

   

   

   

   

   
 

表格  C：提议延期所涉及的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第 5 条第 4 款(c)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载有提议延期所涉及的人道主义、社会、经

济和环境问题。  

表 C.1： 人道主义影响 – 受害者 

其中可包括：因杀伤人员地雷而伤亡的人数  

年份 25           

受伤平民           

死亡平民           

受伤军人           

死亡军人           

合计           
 
                                                 

25  应从《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的年份起，至目前年份，每年各列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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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人道主义影响――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其中可包括：由于存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已知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而

返回受阻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估计人数。  

难民 国内流离失所者 合计 

   
 

说明： 

 

表 C.3： 社会和经济影响 

其中可包括：目前受影响的人口和社区的估计数；与损失生产用地相关的估计经济

价值；对国家发展目标的影响。 

影响 估计数 估计的根据 补充信息 

    

    

    
 

说明： 

表 C.4： 环境影响 

雷区 影响 补充信息 

   

   

表格  D：与这项提议延长期限的请求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   

第 5 条第 4 款(d) 项规定，每一项请求应载有与提议延长期限的请求有关的任何其
他资料。  

其中可包括：将通过技术调查和排雷而解除限制的可疑雷区逐年的平面图；将予标

界、监视或用围栏或其他方式保护，以确保有效阻止平民进入，直至其中的杀伤人

员地雷全部销毁的雷区和可疑雷区逐年的平面图；与生产用地解除限制相关的估计

经济好处；仍将继续受到雷区影响的社区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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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在提议延期所涉时期内的预期进展  

年份 26           

           

           

           

表 D.2： 在提议延期所涉时期内的预期资源要求 

年份           

预计资金要求总额           

缔约国的资金承诺           

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要求           

对其他外部行为者的资金要求           

第 6 条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在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义务时，在可行情况下，
有权寻求和接受其他缔约国在可能范围内提供的援助”。第 6 条第 4 款规定，“每
一个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应为扫雷和相关活动提供援助”。  

 

 

--  --  --  --  -- 

 

                                                 
26  提议延期的每一年各列一栏。 


